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虞建〔2023〕28 号

绍兴市上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关于印发《关于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政策

补充意见的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各乡镇、街道，区直有关部门和单位、全区建筑业企业：

为贯彻落实《关于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政策的补充意

见》（虞政办发〔2023〕33 号）文件精神，保障政策落地，

现将实施细则汇总印发，望认真贯彻执行。

绍兴市上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3 年 7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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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政策
补充意见的实施细则

为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，保障政策落地落实，

根据（虞政办发〔2023〕33 号）文件中《关于促进建筑业高

质量发展政策的补充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补充意见》）的条

款制定如下实施细则。

一、完善工程价款结算的操作细则

政策条款：《补充意见》第（七）条根据财政部《关于

完善建设工程价款结算有关办法的通知》（财建〔2022〕183

号）文件精神，对符合条件的建筑业企业承建的区内政府投

资（国有建设）项目在竣工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之后、结算

审计之前，对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无争议部分工程价款，可

在审计完成前支付至该部分工程价款的 95%。

1.扶持对象：在我区的施工类建筑业企业。

2.扶持标准：根据财政部《关于完善建设工程价款结算

有关办法的通知》（财建〔2022〕183 号）文件精神，对近

三年经济贡献总额均超过 1000 万元以上的建筑业企业，在

发文之日起还未完成决算审计的，承建的区内政府投资（国

有建设）项目在竣工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之后、结算审计之

前，对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无争议部分工程价款，可在审计

完成前支付至该部分工程价款的 95%。

3.申请材料：（1）《企业奖补资金申请表》；（2）企

业营业执照、资质证书原件和复印件；（3）企业近三年纳

税凭证原件和复印件；（4）承建的区内政府投资（国有建

设）项目竣工验收合格证明；（5）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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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的无争议部分工程价款相关证明。

4.审批程序：（1）由区建设局负责组织申报、审核工作；

（2）区建设局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后，提出项目核定意见并公

示；（3）公示无异议后，由区建设局提出资金兑现方案，建

设单位按照资金兑现方案将相关资金拨付至施工单位。

二、加强风险企业扶持的操作细则

政策条款：《补充意见》第（八）条加大重整重组企业

扶持力度，自重整重组完成当年起连续五年按企业年经济贡

献总额中地方贡献部分比上年度增加额的 80%给予奖励。

1.扶持对象：在我区的施工类建筑业企业。

2.扶持标准：加大重整重组企业扶持力度，重整重组完

成当年作为核算基数，连续五年按企业年经济贡献总额中地

方贡献部分比上年度增加额的 80%给予奖励。

3.申请材料：（1）《企业奖补资金申请表》；（2）批

准重整重组相关文件原件和复印件；（3）企业上年度和当

年度纳税凭证原件和复印件。

4.审批程序：（1）由区建设局负责组织申报、审核工作；

（2）区建设局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后，按照审核确定的奖补金

额的 50%提交财政部门下达奖补资金进行预兑现；（3）汇算

清缴结束后，由区建设局提出扶持项目核定意见并公示；（4）

公示无异议后，由区建设局提出资金兑现方案，区财政局按

照资金兑现方案将相关资金拨付至区建设局，由区建设局负

责兑现。

附件：《企业奖补资金申请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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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年度企业奖补资金申请表

申请单位

（盖章）

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

地址 邮编

企业法定

代表人
身份证号

资质证书

类别编号

最高资质

类别等级
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开户银行 账号

实施细则

中对应政

策条款

申请材料
申请奖补资

金（万元）

本企业提供的上述证明材料属实。如有不实信息，愿意承担相应法律

责任。

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：

年 月 日

备注：请各企业对照实施细则按每一条款一份表格进行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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绍兴市上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3年 7月 14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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